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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市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3 年 8 月 28 日府授都計字第 1130214301 號 

主旨：公開展覽「變更臺中市都市計畫主要計畫(醫療專用區(附 29 及附 55)附帶條件調整)案」
及「變更臺中市都市計畫(新市政中心專用區南側)細部計畫(配合醫療專用區變更附帶條
件修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案」計畫書、圖，自 113 年 9 月 5 日起公開展覽 30 天。 

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19 條、第 23 條及第 28 條。 
公告事項： 
一、 公開展覽期間：自 113 年 9 月 5 日起 30 天。 
二、公開展覽地點： 
（一）書面：本府公告欄（臺灣大道市政大樓）（不含附件）、本府都市發展局公告欄、本市南

屯區公所公告欄。 
（二）網路：本府都市發展局網站。 

三、公開說明會：訂於 113 年 9 月 12 日（星期四）上午 9 時 30 分假本市南屯區公所三樓第二
會議室（臺中市南屯區永春東路 679 號）舉行。 

四、 任何公民或團體對本案如有相關意見，得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載明姓名（單位）、聯
絡地址及建議事項、變更位置理由、地籍圖說等資料 1 式 3 份，向本府都市發展局提出意
見，俾彙整提報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參考。 

 變更計畫概述 
一、計畫緣起與目的 

本案申請變更位置轄屬臺中市南屯區，現行都市計畫係屬「臺中市都市計畫主要計畫」
範圍內之醫療專用區，分別依95年2月、110年6月公告發布實施「變更台中市都市計畫主要
計畫不包括大坑風景區第三次通盤檢討經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615 及624 次會議審決
部分案」及「變更臺中市都市計畫主要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第四階段）案」，變更部分
住宅區為醫療專用區，並訂定附帶條件29、30、55，依前開附帶條件規定本案土地僅限作「1.
嬰兒、幼兒的保育服務。2.作月子中心。3.高級健檢中心。4.辦公室。」等使用。 

因應時代變遷及都市發展結構改變，國內人口結構高齡化與少子化呈現逐年增加趨勢，
已於107年3月正式宣告邁入「高齡社會」，亦即65歲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比率達到14％；
截至112年為止，65歲以上老年人口已高達18.35%，依據國家發展委員會預估於114年將邁入
超高齡社會（65歲以上老年人口超過20%）。因此，面對人口快速老化趨勢，建構完善的長期
照護系統，儼然成為國內刻不容緩的重要社會政策，行政院衛生福利部於105年提出「長期照
顧十年計畫2.0（106年-115年）」，服務項目自1.0計畫之8項擴增至17項，提供多元、彈性與
連續的服務選擇，以建立長照服務體系。 

本案申請變更位置緊鄰林新醫療社團法人林新醫院，為積極配合中央及地方長期照顧政
策與地方實際需求，爰依都市計畫法第27條規定辦理本次都市計畫個案變更作業，擬於都市
計畫規定增加「長期照顧服務」使用項目，希冀結合林新醫院完整醫療服務團隊，建構全方
位多元連貫的長照服務，以迫切解決本市住宿型長照機構供需嚴重不平衡之困境。 

二、變更法令依據 

都市計畫法第27條第1項第4款。 

三、變更基地範圍及面積 

變更基地範圍包括臺中市南屯區惠智段52、53地號共2筆土地，土地登記謄本面積合計為
1,677.44平方公尺；轄屬本市南屯區三和里之大芳街與大墩十二街交叉口東北側之部分街廓。 

變更臺中市都市計畫主要計畫(醫療專用區(附 29及附 55)附帶條件調整)案及變更臺中市都市計畫 
(新市政中心專用區南側)細部計畫(配合醫療專用區變更附帶條件修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案 

四、變更主要計畫部分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原計畫 新計畫 

臺 中 市 南

屯 區 惠 智

段52、53地

號共 2 筆土

地，座落於

大 芳 街 與

大 墩 十 二

街 交 叉 口

東北側。 

醫療專用區（醫專 2） 
（0.0895 公頃） 

附帶條件（附 29）： 
1.應進行有關現有醫院排氣

管相關設施之改善措施。 
2.本變更案南屯區惠智段 52
地號範圍僅限作「1.嬰兒、幼

兒的保育服務。2.作月子中

心。3.高級健檢中心。4.辦公

室。」等使用。 

醫療專用區（醫專 2） 
（0.0895 公頃） 

附帶條件（附 29）： 
應進行有關現有醫院排氣管

相關設施之改善措施。 

1.為積極配合中央及地方長

期照顧政策並有效解決本

市長照需求俱增、住宿型長

照機構缺乏之困境，擬於本

案醫療專用區都市計畫限

制規定增加「長期照顧服

務」使用項目，希冀結合基

地緊鄰之林新醫院提供區

域教學醫院等級之完整醫

療服務，建構全方位多元連

貫的長照服務。 
2.現行附帶條件附 29 第 2 點、

附 55 第 3 點規定本案土地

限制使用，鑑於現行都市計

畫法已將細部計畫審議核

定權責交予直轄市、縣

（市），且土地使用管制內

容係屬細部計畫層級，故建

議於主要計畫變更刪除前

開附帶條件該 2 點土地使用

限制規定，並依主要計畫之

指導調整修訂細部計畫土

地使用管制內容，俾利建立

計畫管制層級。 

醫療專用區（醫專 2） 
（0.0782 公頃） 

附帶條件（附 55）： 
1.應於本計畫發布實施後二

年內繳交變更土地總面積

10%比例價值之回饋金，否

則依法定程序變更恢復為

原分區。回饋金之計算公式

為：申請基地面積×（繳交當

年之當地平均公告土地現

值×1.4）。回饋金應納入「臺

中市都市更新及都市發展

建設基金」，專供臺中市都

市發展與建設之用。 
2.醫療專用區之建蔽率不得

大於 60%、容積率不得大於

420%。 
3.本變更案併同南屯區惠智

段 52 地號範圍僅限作「1.嬰
兒、幼兒的保育服務。2.作月

子中心。3.高級健檢中心。4.
辦公室。」等使用，不得設

立一般急性病床及重症病

床使用。 

醫療專用區（醫專 2） 
（0.0782 公頃） 

附帶條件（附 55）： 
1.應於本計畫發布實施後二

年內繳交變更土地總面積

10%比例價值之回饋金，否

則依法定程序變更恢復為

原分區。回饋金之計算公式

為：申請基地面積×（繳交當

年之當地平均公告土地現

值×1.4）。回饋金應納入「臺

中市都市更新及都市發展

建設基金」，專供臺中市都

市發展與建設之用。 
2.醫療專用區之建蔽率不得

大於 60%、容積率不得大於

420%。 
3.本案建築基地北側至少應

留設 6 公尺退縮空間，以保

持適當鄰棟間隔。 
4.除依第 3 點規定辦理外，本

案應併同惠智段 52 地號提

供廣場式開放空間供本市

南屯區公益活動使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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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更臺中市都市計畫主要計畫 
(醫療專用區(附 29 及附 55)附帶條件調整)圖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原計畫 新計畫 

 

4.本案建築基地北側至少應

留設 6 公尺退縮空間，以保

持適當鄰棟間隔。 
5.除依第 4 點規定辦理外，本
案應併同惠智段 52 地號提

供廣場式開放空間供本市
南屯區公益活動使用（使用

單位的申請及空間使用的
管理由申請人另訂管理辦

法施行），該開放空間大小
為 9 公尺（不含 4 公尺騎樓

退縮空間）×30 公尺=270 平
方公尺。 

6.應依申請樓地板面積每 125
平方公尺設置一部停車位
數（未達整數時期零數應設
置一部）。 

7.本案併同惠智段 52 地號開
發建築應提送本府都市設
計審議委員會審議。 

8.應於繳納回饋金並取得衛
生福利部核准設立之相關
證明文件後始得發布實施。 

單位的申請及空間使用的

管理由申請人另訂管理辦

法施行），該開放空間大小

為 9 公尺（不含 4 公尺騎樓

退縮空間）×30 公尺=270 平

方公尺。 
5.應依申請樓地板面積每 125
平方公尺設置一部停車位

數（未達整數時期零數應設

置一部）。 
6.本案併同惠智段 52 地號開

發建築應提送本府都市設

計審議委員會審議。 
7.應於繳納回饋金並取得衛

生福利部核准設立之相關

證明文件後始得發布實施。 

 

註：1.凡本計畫未指明變更部分，均應以現行計畫內容為準。 
2.表內面積應以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五、變更細部計畫部分 

原條文 修正後條文 修正理由 

七、醫療專用區之
使用如下： 

（一）供經醫療主
管機關核准
之醫療院所
使用。 

（二）南屯區惠智
段 52 地號
範圍僅限作
以下使用： 

1.嬰兒、幼兒的
保育服務。 

2.坐月子中心。 
3.高級健檢中
心 

4.辦公室。 

七、醫療專用區之使用如下： 
（一）供經醫療主管機關核

准之醫療院所使用。 
（二）南屯區惠智段 52、53

地號範圍僅限作以下
使用： 

1.嬰兒、幼兒的保育服
務。 

2.坐月子中心。 
3.高級健檢中心。 
4.辦公室。 
5.長期照顧服務。 
6.其他經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核准者，惟不得設
立一般急性病床及重
症病床使用。 

1.本案變更基地醫療專用區係起源於 95 年變更部分住宅區為
醫療專用區，並訂定附帶條件規定僅限作「1.嬰兒、幼兒的
保育服務。2.作月子中心。3.高級健檢中心。4.辦公室。」等
使用，當時國內時空背景尚無長期照顧服務政策需求，政府
甫於 104 年制定長期照顧服務法。 

2.臺灣已於 107 年正式宣告邁入高齡社會，本市亦於 110 年
邁入高齡社會，至 112 年底，65 歲以上人口數約達 45 萬
人，佔全市人口近 16％，為積極配合中央及地方長期照顧
政策並有效解決本市長照需求俱增、住宿型長照機構缺乏之
困境，擬於基地內設置住宿型長照機構，故建議於土地使用
分區管制要點增加「長期照顧服務」使用項目，並遵循 95 年
都市計畫規劃原意，亦於要點內明訂「不得設立一般急性病
床及重症病床使用」。 

3.本案已奉衛生福利部許可設立住宿型長照機構，並依循臺中
市政府指示補足床位數刻不容緩而准予辦理都市計畫變更，
基地南側緊鄰林新醫療社團法人林新醫院，能提供區域教學
醫院等級之完整醫療資源及服務，積極建立以社區為基礎之
住宿型長照機構，期能建構全方位多元連續的長照服務。 

 


